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TCC6）

基于卫生技术评估（HTA）的医保目录调整决策
支持体系建设研究子项目
“用于支持医保目录调整等决策的HTA技术标准应用研究”
工作任务大纲

经财政部批准，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以下简称医药管理司）正在执行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该子项目的目标是促进卫生技术评估手段用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决策。为此，医药管理司希望聘请一家咨询机构，承担该子项目下“用于支持医保目录调整等决策的HTA技术标准应用研究”的研究任务。
一、背景
    1.关于子项目——基于卫生技术评估（HTA）的医保目录调整决策支持体系建设研究
卫生技术评估（HTA）及药物经济学（PE）等技术评价手段在国际主流国家的医药卫生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应用。为更好地服务于医保目录调整决策这项工作，有必要明确医保购买决策的价值框架和评价标准，建立适应我国医疗保障体制和医药卫生体制的HTA和PE评价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能更加高效地产生和获取符合决策需要且科学客观的证据基础，提出符合目录调整价值目标的决策建议，也将为我国HTA和PE等学科发展和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广阔空间。
2.关于本任务
我国在近年来的医保目录调整中，开始引入卫生技术评估手段。但将评估结果与医保实际应用和真实决策对接还存在问题；医保目录调整中亟需价值评估框架和量化标准；而我国HTA和PE研究本身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方法和规范尚未统一等。医药管理司希望通过本任务——用于支持医保目录调整等决策的HTA技术标准应用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医保目录调整需要的卫生技术评估体系标准。
二、工作目标和范围
1.目标
本任务旨在通过对国内外HTA技术发展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情况进行回顾性评估，梳理国际经验，并结合国情进行分析，多个角度提出价值评判的维度和依据，形成我国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价值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通过研究对用于支持医保目录调整的HTA证据产生的方法、规范、流程等技术标准加以明确，开发将HTA证据纳入决策依据和过程的循证决策方法和程序，完善我国医保目录调整决策的机制和流程。
2.范围
根据上述目标，本项任务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对国内外HTA技术发展在医保领域的应用情况进行回顾性评估，研究至少5个境外国家或地区（包括但不限于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相关政策的形成背景、应用方法、绩效评估等，总结国内外成效和问题，提出可以借鉴的机制和标准。
（2）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患者、医疗保障体系、社会等多个角度提出HTA用于医保目录价值评判的维度和依据，形成适用于医保目录调整的HTA评价指标体系。
（3）对用于支撑我国医保目录调整决策的HTA证据产生的方法、规范、流程等技术标准加以明确。对各方所提交的HTA和PE评价证据的研究角度、资料来源、技术标准、报告方式等予以标准化规定，形成证据递交指南。并在此基础上，对证据评审的内容、程序和标准明确界定，制定证据评审的指南和准则。
（4）将形成基于HTA的医保目录调整决策支持技术框架。对当前医保准入和谈判的方法和流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相关理论，开发将HTA证据纳入决策依据和过程的循证决策方法和程序，对我国医保目录调整决策的机制和流程的完善提出政策建议和优化方案。
3.方法
承担本任务的咨询机构（专家）应结合工作目标和范围，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国别比较、问卷调查、专题研讨和调研等方法，在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观点、相关资料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HTA用于医保目录调整体系研究。
三、专业资历
拟参与竞争的咨询机构应为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应当在HTA和PE研究相关领域具备充足的研究力量和资源储备；具备HTA和医保政策研究的国际经验，能够依靠本身的国际资源获取前沿国家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熟悉我国当前医保目录调整的程序与相关技术方法。应当根据本任务的工作目标和范围，组织有水平、有经验、有兴趣的咨询专家组成10人以上的研究团队，并至少具备3名正高级职称领域专家；所聘用的咨询专家应当在卫生技术评估、医保政策研究等相关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功底和研究经验。
四、交付成果及时间计划
1.交付成果：
中标的咨询机构需提交4个最终研究报告，主题分别为：
【成果1】国内外HTA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成果2】医保目录调整的价值评估框架及标准研究报告。
【成果3】HTA研究的技术标准研究。
【成果 4】HTA证据纳入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研究。
所有成果均应提供中文文本，各提供四份打印稿，同时提供电子版。数据和表格需以Excel文档提供。
2.时间计划
本任务开始时间不迟于2020年3月15日；
【成果1】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6月30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7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成果2】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9月30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12月1日。
【成果3】初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2月1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5月1日。
【成果4】初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7月15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8月30日。
五、合同及付款计划
中标的咨询机构将获得一份总价合同。合同金额将在咨询机构交付合格的成果之后分期支付，具体付款安排如下：
● 签署合同文本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10%；
 ● 交付成果【1】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30%；
● 交付成果【2】、【3】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30%；
● 交付成果【4】并通过成果评审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30%。
六、监督管理 
本任务的成果确认人为医药管理司司长，各项成果的最终用户为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任务具体完工的标志即完成前述“交付成果”所列的研究报告。
咨询机构向医药管理司有关负责人报告。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实施，咨询机构接受财政部项目管理办公室和世界银行项目管理组的监督。医药管理司将为开展本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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